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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６１ 号）

精神，加快推进全省慈善事业发展，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工作目标

坚持政府推动、社会实施、公众参与、专业运作，鼓励支持与完善监管并重，推动慈

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到 ２０２０ 年，慈善法规政策体系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协调顺畅，培

育和监管制度全面确立，慈善活动专业规范，慈善行为自主高效，慈善信息公开透明，慈

善理念深入人心，组织化、专业化、多元化的现代慈善事业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实现县

（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慈善组织全覆盖，全省注册志愿者人数突破６００ 万人。

二、加快培育和发展现代慈善组织

（一）完善慈善组织网络体系。大力发展各类扶贫赈灾、扶老助残、恤幼济困、助学

助医、文化环保等领域的慈善组织，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现代慈善组织发展格局。

推进慈善组织直接登记，培育和壮大基层社区类慈善组织，推动慈善组织向乡镇（街

道）、村（社区）覆盖。支持慈善组织孵化基地建设，充分运用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

等多种形式，为慈善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服务。促进各类慈善组织分工合作、

优势互补，鼓励资金募集能力强的慈善组织发展成为资助型慈善组织，引导筹募资金能

力弱的慈善组织侧重从事专业化服务。

（二）建设基层慈善综合服务平台。以慈善超市建设为重点，搭建城乡基层公益慈

善综合服务平台。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鼓励各类组织和个人依托社区服务中心（站）、

邮政便民服务站、现有商业网点等设施举办慈善超市。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每个县（市）有

２ 个以上、每个市辖区有 ４ 个以上服务功能较为完善的慈善超市。推动慈善超市转型，

拓展慈善超市多元化服务，鼓励和引导其成为独立法人单位。依托慈善超市，扩大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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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覆盖范围，引导城乡居民积极捐赠家庭闲置物品，支持实施旧

衣物捐赠回收利用等项目。

（三）增强慈善组织自主发展能力。推进政社分开，确保慈善组织按照章程有序运

作。推进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完善慈善组织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

度，完善决策、执行、监督制度和决策机构议事规则，加强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增强自

我管理、自主发展能力。积极探索培育网络慈善、社会企业等新的慈善形态，引导和规

范其健康发展。

三、鼓励和支持开展慈善活动

（一）重点开展扶贫济困慈善救助活动。以各类社会救助对象为重点，鼓励各类社

会主体通过成立慈善组织、设立冠名基金和项目、参与捐款捐物、提供公益慈善服务等

多种形式为困难群众献爱心。加大慈善资源向农村、贫困地区和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倾

斜力度，重点解决好特困供养对象、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孤困儿童、贫困老年人、残

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实际生活困难。倡导社会力量兴办公益性医疗、教育、养老、残

障康复、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机构和设施，为慈善事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服务载体。

（二）推动慈善活动和项目创新发展。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探索实行慈善项目化管

理，提高项目化运作水平。创新慈善募捐形式，灵活运用慈善义演、义卖、义展等各类筹

募方式，探索实行捐赠知识产权、技术、股权、有价证券等新型捐赠方式。发挥网络捐赠

技术优势，借助移动信息网络和各类即时通讯软件，方便群众开展慈善活动。在法律框

架内，积极稳妥发展“互联网 ＋慈善”，探索慈善网络化、虚拟化发展路径。鼓励发展慈

善信托，倡导金融机构根据慈善事业特点和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开展小额公

益性贷款服务。允许慈善组织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通过举办实体和从事合

法的经营性、投资性活动，实现慈善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发展志愿服务。加快构建志愿服务体系，推广和普及志愿者注册制度、培训

制度、服务时间记录制度、激励回馈制度，动员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提高志愿服

务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拓宽志愿服务渠道，鼓励大学生利用所学知识服务社

会，推动党员干部、职工、群众进社区注册成为志愿者。注重发挥社会工作者专业特长，

推广“社工 ＋志愿者”的运作模式，实现志愿服务工作常态化，力争志愿者每人每年志

愿服务时间平均达 ２４ 小时以上。

（四）建立慈善救助信息共享机制。建立民政部门与其他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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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民政部门与慈善组织、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衔接，形成社会救助

和慈善资源的有效对接，避免多头捐助、重复施救。对经过社会救助后仍需要帮扶的救

助对象，民政部门要及时提供转介服务，通过慈善组织提供救助或专业服务。建立重大

灾害事故应急协调机制，引导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有序开展募捐和参与救助。社会救

助信息和慈善资源信息应同时向审计等政府有关部门开放。

（五）落实减免税政策。落实企业和个人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企业发

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１２％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个人通过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及国家

相关政策规定准予在所得税税前扣除。积极贯彻落实慈善组织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切实惠及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对境外向依法设立的我省慈善组织无偿捐赠的直接用

于慈善事业的物资，在有关法律及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享受进口税收优惠。有关部

门要大力宣传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

（六）加大社会支持力度。鼓励新闻媒体、出版机构、公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师事务所等单位支持慈善事业发展，鼓励其对涉及慈善组织的收费实行优惠或减免。

倡导金融机构根据慈善事业的特点和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探索金融资本支

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渠道。支持慈善组织为慈善对象购买保险产品，鼓励商业保险

公司捐助慈善事业。会展场所、体育场馆、公园、商场、广场、机场、车站等单位应当为慈

善活动提供便利，并减免相关费用。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协助开展慈善活动。

慈善组织用电、用水、用气等与居民用户实行同价。

四、提高慈善事业公信力

（一）规范慈善募捐活动。坚持公开透明原则，逐步建立慈善募捐全过程信息公开

机制。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按照其宗旨在业务范围内开展募捐活动，事先制

定并向社会公开募捐方案。开展募捐活动时，要有显著标识，对接收捐赠款物的种类、

数量等如实记录，及时向捐赠人开具省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不具

有公募资格的组织开展慈善募捐活动的，必须与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联合开展。

广播、电视、报刊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当对利用其平台发起募捐活

动的慈善组织的合法性进行验证，包括查验登记证书、募捐主体资格证明材料。慈善组

织不得接受附加违反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条件的捐赠，不得接受附加对捐赠人构成利

益回报条件等不符合慈善宗旨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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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使用捐赠款物。慈善组织应将募得款物按照协议或承诺，及时用于相关

慈善项目，除不可抗力或捐赠人同意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误。未经捐赠人同意，不得

擅自更改款物用途。捐赠人有权查阅捐赠使用情况和受益人信息，对违反捐赠人捐赠

意愿或者捐赠协议的，捐赠人有权要求慈善组织及时改正。

（三）强化慈善信息公开。慈善组织应当向社会公开组织章程、组织机构代码、登

记证书号码、负责人信息、年度工作报告、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开展募捐、接受捐

赠、捐赠款物使用、慈善项目实施、资产保值增值、行政工作经费和工作人员工资福利等

情况，以及依法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信息公开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得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于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依法不

予公开的信息，捐赠人或受益人与慈善组织协议约定不得公开的信息，不得公开。慈善

组织应及时公开款物募集、慈善项目运作、受赠款物的使用情况，募捐和慈善项目运作

周期大于 ６ 个月的，应当每 ３ 个月向社会公开一次，募捐活动和慈善项目运作结束后 ３

个月内应全面公开。慈善组织应通过自身官方网站和浙江阳光慈善网进行信息发布，

及时回应捐赠人及利益相关方的询问，并对其公开信息和答复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五、加强慈善事业监督管理

（一）强化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民政部门要严格执行慈善组织年检制度和评估

制度。围绕慈善组织募捐活动、财产管理和使用、信息公开等内容，建立健全并落实日

常监督检查制度、重大慈善项目专项检查制度、慈善组织及其负责人信用记录制度，及

时公布相关信息并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财政、税务部门要依法对慈善组织

的财务会计、享受税收优惠和使用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等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审计

部门根据法定要求开展审计监督。其他政府部门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慈善组织和慈

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二）提高慈善行业自律能力。建立慈善领域联合型、行业型组织，发挥慈善领域

行业自律功能。建立健全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增强行业自我约束、管理、监督能力。

建立慈善组织评估机制，完善慈善组织评估规程和评估指标，逐步推行委托第三方专业

机构对慈善组织开展评估。相关部门要将评估结果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参考依据。

（三）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在慈善活动

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可以向该组织或个人所属的慈善领域联合型、行业性组织投诉，

或向民政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举报。相关行业组织要依据行业自律规则和职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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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协调处理投诉事宜，相关部门要及时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要依法查处。捐赠人对

慈善组织、其他受赠主体和受益人使用捐赠财产持有异议的，可以向行业主管部门或民

政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支持新闻媒体对慈善违法违

规及不良现象和行为进行曝光，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四）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慈善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谁登记、谁管

理”的原则，由批准登记的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并对慈善组织或其负责人

的负面信用记录予以曝光。对其他组织和个人实施的与慈善相关的违法违规行为，按

照属地管辖的原则，由所在地的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对网络慈善违法行

为，由发起的组织或个人住所地的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查处。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玩忽职守、敷衍塞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责任。

六、强化慈善事业发展的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重视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将发展慈

善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加强慈善与社会救助、社会福

利、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建立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

慈善事业促进工作协调机制，及时解决慈善事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困难和问题。进一

步落实各级民政部门慈善事业促进工作职能，切实做好保障工作。

（二）完善慈善表彰奖励制度。定期开展“浙江慈善奖”评选表彰活动，对为慈善事

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社会影响较大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予以表彰。省民政厅要

根据慈善事业发展情况，及时修订完善“浙江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组织实施好评选

表彰工作。对为慈善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各级政府及有关

部门要优先为其提供政策、资金支持或服务，对生活遭遇困难的个人或家庭，优先提供

救助和帮扶。鼓励将公民参与慈善活动情况作为升学考核、选拔录用、给予奖励优惠的

依据。

（三）推进慈善工作队伍职业化建设。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慈善组织，加快

培养慈善事业发展急需的理论研究、高级管理、项目实施、专业服务和宣传推广等各类

专业人才。大力开展慈善从业人员职业培训，提高其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健全慈善

工作者激励机制，探索建立慈善从业人员职称评定制度，进一步优化慈善从业人员管理

服务，提高从业吸引力。

（四）营造良好慈善氛围。机关、事业单位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广泛动员干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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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各类慈善活动。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动员社会公众支持、参与慈善活动。鼓励各类企业和有条件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

依法依规开展慈善活动。加快推进慈善文化进社区、进机关、进学校，形成人人可慈善、

人人做慈善的良好氛围。加大慈善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加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

的慈善法律意识培养，优化慈善事业法治环境，构建起依法、理性、有序的慈善生态。

本意见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实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AB(CDEFGH8IJ

浙政办发〔２０１５〕１０５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２００１ 年以来，各地扎实推进公益林建设，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创新建设和

管护机制，目前全省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面积已达 ４５３５ ６８ 万亩（其中 ２０１５ 年新增省

级公益林 ５１６ ８９ 万亩），有力促进了“森林浙江”和生态文明建设。为进一步明确各

市、县（市、区）公益林建设任务，落实建设和管护措施，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各市、县

（市、区）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规模予以公布。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浙江省公

益林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此次公布的建设规模，层层落实建设任务，切实抓好

公益林建设、保护和管理各项工作，确保公益林建设规模和质量。

附件：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规模分解表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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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规模分解表
单位：亩

统计

单位

公益林

总面积

其中

２０１２ 年
公布面积

２０１５ 年
新增面积

统计

单位

公益林

总面积

其中

２０１２ 年
公布面积

２０１５ 年
新增面积

浙江省 ４５３５６７９７ ４０１８７８８１ ５１６８９１６
杭州市 ７０７０７５９ ６０１４２５０ １０５６５０９
江干区 ４００６ ４００６
拱墅区 １１１１９ １１１１９
西湖区 ９７４７１ ９７４７１
滨江区 ２１０１ ２１０１
萧山区 ２０００８４ ２０００８４
余杭区 １２０５５４ １２０５５４
富阳区 ７５４８０４ ６３５６１５ １１９１８９
桐庐县 １０５４９４６ ７４５８７４ ３０９０７２
淳安县 ２４０８３４１ ２１１１０４５ ２９７２９６
建德市 １２９７０１４ １００１６６８ ２９５３４６
临安市 １１２０３１９ １０８４７１３ ３５６０６
宁波市 ２１９１７３２ ２１９１７３２
江北区 １９６３３ １９６３３
镇海区 ５０７２ ５０７２
北仑区 １４５１５２ １４５１５２
鄞州区 ２９６０７６ ２９６０７６
余姚市 ２９０６９８ ２９０６９８
慈溪市 ４１２７８ ４１２７８
奉化市 ４７６９２２ ４７６９２２
宁海县 ４８５４６７ ４８５４６７
象山县 ４３１４３４ ４３１４３４
温州市 ４９５０３３９ ４２５５０５１ ６９５２８８
鹿城区 １０４１６１ ７７６３６ ２６５２５
龙湾区 ７１８６ ７１８６
瓯海区 １１０２０１ １１０２０１
乐清市 ２０４５１９ ２０４５１９
洞头区 ３７０７６ ３７０７６

瑞安市 ３３４６００ ３２６３０２ ８２９８
永嘉县 １３１０４１９ ９８８０２８ ３２２３９１
文成县 ７０４９９２ ６０２６０８ １０２３８４
平阳县 ３７４２７１ ３１５３０９ ５８９６２
泰顺县 １２９２７６２ １１６７００５ １２５７５７
苍南县 ４７０１５２ ４１９１８１ ５０９７１
湖州市 １２１８８３１ １２００４０２ １８４２９
吴兴区 １６８４４７ １６８４４７
德清县 １２５４１６ １１５０７５ １０３４１
长兴县 ２９３２１５ ２９３２１５
安吉县 ６３１７５３ ６２３６６５ ８０８８
嘉兴市 ８５７１３ ８５７１３
南湖区 ９３４２ ９３４２
秀洲区 ６６１４ ６６１４
嘉善县 ３１３５ ３１３５
平湖市 ６１５１ ６１５１
海盐县 ２８０９７ ２８０９７
海宁市 ２５４６３ ２５４６３
桐乡市 ６９１１ ６９１１
绍兴市 ２５５４４２６ ２４９６７２０ ５７７０６
越城区 １２６６００ １０６４５２ ２０１４８
柯桥区 ２０９３７０ ２２９５１８ － ２０１４８
上虞区 ２２０７１１ ２２０７１１
诸暨市 ６８８２１９ ６４００１０ ４８２０９
嵊州市 ９００９９９ ９００９９９
新昌县 ４０８５２７ ３９９０３０ ９４９７
金华市 ４８７８４９９ ４１６７９５７ ７１０５４２
婺城区 ７７０３７３ ５４７６９８ ２２２６７５
金东区 １３１８７０ １２８５３１ ３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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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单位

公益林

总面积

其中

２０１２ 年
公布面积

２０１５ 年
新增面积

统计

单位

公益林

总面积

其中

２０１２ 年
公布面积

２０１５ 年
新增面积

兰溪市 ３４９６１４ ３４９６１４
东阳市 ６６１２９８ ６６１２９８
义乌市 ２４０２７９ ２４０２７９
永康市 ４４５１５１ ３８５４１１ ５９７４０
浦江县 ５０５４７２ ４７０３６６ ３５１０６
武义县 ８４１４８８ ６９８４７７ １４３０１１
磐安县 ９３２９５４ ６８６２８３ ２４６６７１
衢州市 ４６９８５９５ ３６６４２２４ １０３４３７１
柯城区 ２１０６２９ ２１０６２９
衢江区 ９７９９０２ ７４８６５８ ２３１２４４
龙游县 ５８５４６０ ２８３３９２ ３０２０６８
江山市 １００１１８６ ８０５３６１ １９５８２５
常山县 ６０９５５１ ４８１２５９ １２８２９２
开化县 １３１１８６７ １１３４９２５ １７６９４２
舟山市 ７６４５３６ ７６４５３６
定海区 ２８４９４３ ２８４９４３
普陀区 ２６０９２２ ２６０９２２
岱山县 １５８１５１ １５８１５１
嵊泗县 ６０５２０ ６０５２０
台州市 ４１５７７８９ ３７１３９９６ ４４３７９３
椒江区 ４３０１５ ４３０１５

黄岩区 ５８９２８３ ５８９２８３
路桥区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临海市 ７５３０２６ ７５３０２６
温岭市 １２０１２５ １２０１２５
玉环县 １３４３００ １３４３００
天台县 ９２３５３２ ６６４０４５ ２５９４８７
仙居县 １２１９３０６ １０３５０００ １８４３０６
三门县 ３６０２０２ ３６０２０２
丽水市 １２７８５５７８ １１６３３３００ １１５２２７８
莲都区 １０２８４９６ １０２８４９６
龙泉市 １７１４７２７ １６２４６１６ ９０１１１
青田县 ２１４２７３５ １７６１９９２ ３８０７４３
云和县 ８０４２４７ ７９９０１０ ５２３７
庆元县 １４１０７６３ １２７３１７９ １３７５８４
缙云县 １００６２６３ ９７０８１１ ３５４５２
遂昌县 ２２３６４７７ １９５１１２１ ２８５３５６
松阳县 ９５６３３８ ９３２０４７ ２４２９１
景宁县 １４８５５３２ １２９２０２８ １９３５０４

　 注：１．“２０１２ 年公布面积”是指《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规模的通
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０７ 号）公布的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规模。

２．由于行政区划调整，２０１５ 年绍兴市柯桥区 ２０１４８ 亩省级公益林划归绍兴市越城区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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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政办发〔２０１５〕１０６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保障食用油战略安全，促进山区农民增收，满足居民健康消费需求，根据《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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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４〕６８ 号）精神，经省政府同

意，现就加快推进木本油料产业提升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为导向，以保障食用油战略安全、促进山区

农民增收、满足居民健康消费需求为基本目标，按照因地制宜、科学布局，适度规模、集

约经营，市场导向、政府扶持的原则，加强生产基地建设，提高精深加工水平，扶持壮大

现代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品牌，推进全产业链建设，推动木本油料产业转型升级。到

２０２０ 年，力争建成 １０ 个以上油茶、山核桃、香榧等木本油料县域产业集群，全省木本油

料种植面积达 ４６０ 万亩以上，年产木本食用油 ６ 万吨以上，综合产值超过 １００ 亿元。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生产基地建设。围绕建设一批基础设施配套、品种优良、经营集约、管理

精细、生产标准化的高效生态木本油料生产基地的目标，加强木本油料生产基地基础设

施建设，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和水土保持工程，增强高产木本油料稳产能力；扩大油

茶、山核桃、香榧等乡土优势品种发展规模，引导存量较大的低产低效林更新改造，积极

稳妥推进适生新品种发展，优化木本油料布局结构；加强良种选育，加大良种采穗圃和

育苗基地建设力度，加快建立定点采穗、定点育苗、定点生产、定向供应，品系清楚、种源

清楚、销售去向清楚的木本油料种苗育、繁、推机制，扩大良种壮苗生产供应；大力推广

应用标准化生产，确保茶油品质；大力推广应用适合山地作业的农机具和设施装备，加

快“机器换人”，提高生产效率。

（二）提升精深加工和流通水平。按照标准化、多样化、层次化的思路，深入推进木

本油料食用、医药、保健和工业应用等功能开发，大力研发和推广精深加工产品，优化产

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支持木本油料生产企业优化改造生产

设施设备。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制订完善木本油料主要品种技术标准体系和全过程

标准体系，加强木本油料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加快建立木本油料生产经营诚信机制，引

导生产经营主体严格按标准生产，提高质量安全管控水平，确保产品绿色、健康、安全、

环保。规范木本食用油包装标识管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提升巩固传统

实体专业市场，建设物流配送集聚中心，发展电子商务和大宗林产品现货电子交易，进

一步完善线上线下融合型营销体系，提高流通效率。

（三）加快全产业链建设。以木本油料产业重点县为依托，通过创新经营机制，集

聚生产要素，推介文化品牌，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木本油料种植、加工、流通、旅游观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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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业链发展。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推广立体种植、生态循环等“一亩山万元钱”高效

复合经营模式，引导茶叶、板栗等经济林基地套种薄壳山核桃、香榧等木本油料树种，推

进山核桃、香榧林下生态化经营，促进生态与经济共赢发展。挖掘传统产业乡镇（村）

的历史文化，规划建设与木本油料乡土特色品种相关的建设与经营项目，发展生产体

验、休闲观光、养生健体、文化创意、乡村民宿、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培育木本油料产

业特色小镇（村）。

（四）大力培育现代经营主体。围绕做大做强木本油料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木本

油料精深加工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联合重组及合资合作等方式，整合中小木本油料加工

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和产业带动力。鼓励专业大户、家庭林场和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开展股份制改造，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动适度规模经营。鼓励企业与以

林农为主体的经营组织开展股份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共享增产增值红利。

（五）做大做强木本油料品牌。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通过注册证明商

标、集体商标以及开展公共营销、在主流媒体公益宣传等品牌推广活动等途径，着力培

育区域公共品牌，大力推进品牌整合塑造，形成一个公共品牌、一套管理制度、一套标准

体系、多个经营主体和产品的品牌经营格局，发挥品牌集聚效应。通过公益广告、科普

读物等形式，加强木本食用油营养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引导居民科学健康消

费，扩大木本食用油的市场影响力。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特别是木本油料主产区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发展木

本油料产业作为保障国家食用油战略安全、发展山区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来

抓，科学规划，出台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大力度推进木本油料产业提升发展。林业部门

要牵头做好具体实施计划制订、产业指导、技术服务等工作；发展改革、科技、财政、国土

资源、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商务、市场监管、金融和扶贫等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出台

具体政策措施，合力支持木本油料产业提升发展。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重点支持良种推广、低产低效

林改造、抚育管护、设施提升、生态复合经营、科技示范、公共品牌建设等关键环节。加

大资金整合力度，推进木本油料重点县全产业链建设，重点向淳安等 ２６ 县倾斜。加大

政策性金融扶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通过丰富贷款种类方式、规范贷款贴

息、试点专项产业保险等，多方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借力助推产业发展。

（三）强化科技支撑。继续发挥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督促和引导公益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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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单位服务产业发展。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市场化，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

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打造以技术创新推广、市场拓展和龙头带动为特征的

产业孵化器。培育和推广具有适宜发展、区域差异、比较优势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

式、新产品，重点加强良种选育、栽培种植、病虫害防治、加工机械、林产品精深加工、储

藏保鲜等先进实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推动生产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升主导产品的

传统特色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实现产品高附加值和高收益。加强科技推广服务与技

术培训支撑，不断提高农民生产技术水平。

（四）严格市场监管。加强对木本油料原料生产、加工、储存、流通、销售等环节的

监管，开展小型榨油作坊整治、改造、提升。统一工商登记，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强化产

地准出管理和质量监督检查。建立健全质量送检、抽检、公示和责任追溯制度。依法严

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侵权等违法行为，严禁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切实维护市场

秩序。引导经营主体建立产业联盟和产业协会，开展行业协调、行业自律、行业服务，防

止不正当竞争、恶性竞争，优化市场环境。

本意见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施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油料

产业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２００９〕６８ 号）同时废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RS01TUVWXY8IJ

浙政办发〔２０１５〕１０７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深入推进收费清理改革，实行普遍性降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根据国务院和省

政府关于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要求，经省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取消、转出、免征一批省级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取
—３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３３ 期



消、转出、免征一批省级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后省级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目

录清单见附件 １）。对取消、免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

行，不得以其他名目或擅自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方式变相继续收费。

（一）取消 ７ 项省级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包括：公安部门的非机动车补牌证

费、《杭州机场控制区通行证》工本费，交通运输部门的旅客港务费，卫生计生部门的独

生子女病残儿鉴定费，新闻出版部门的印刷经营许可证工本费等 ５ 项收费；已经明确执

行期限的交通运输部门的船闸过闸费（限于政府投资的船闸），水利部门的船舶过闸费

（限于政府投资的船闸）等 ２ 项收费，在执行期满后取消。

（二）将 ６ 项属于资源补偿类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

入，不再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包括：建设部门的风景名胜区维护管理费（同时根

据《浙江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的规定，更名为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城市易地绿化

补偿费，交通运输部门的公路路产赔（补）偿费，水利部门的占用水域补偿费、滩涂围垦

资源使用费，海洋与渔业部门的渔业资源赔偿费。

（三）清理后保留的省级设立的 ３ 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小微企业实行免征。

包括：交通运输部门的货物港务费、引航移泊费和“四自”航道收费（限于政府投资），其

中以船舶吨位为征收依据的免征范围参照《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对小微企业免征船舶港

务费等三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财办税〔２０１５〕１４ 号）规定执行，即对

１００ 总吨以下的内河船和 ５００ 总吨以下海船予以免征。

二、降低一批政府性基金和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征收标准。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

起，对 ２ 项政府性基金和 ５ 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征收标准。包括：新型墙体材

料专项基金和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等 ２ 项政府性基金按规定标准的 ８０％征收；水利部门

的水土保持补偿费、交通运输部门的船舶及船用产品设施检验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

药品检验费、质监部门的特种设备制造过程监督检验收费等 ４ 项收费按规定标准的

８０％征收；质监部门的住宿餐饮业计量器具检定收费按规定标准的 ５０％征收。

三、研究完善我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征管制度。根据“营改增”和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等推进情况，相应调整完善我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征管制度，进一步营造公平市场环

境。具体调整完善措施由省财政厅会同省地税局另行研究制定，并按规定程序报批后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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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范强制垄断性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对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实

行目录清单管理并予以公布（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见附件 ２）。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降低和不再收取部分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对未纳入国家、省级政

府定价目录清单管理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特别是与行政审批相关、竞争不充分的中

介收费，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严禁借助行政权力垄断经营、强制服务、强行收费。

五、严格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按照国家和省有关部署，积极稳妥推进行业

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促进其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商会制定和修改会费标准，应当

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行业协会商会依据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时收取的费用应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按

规定程序报批。行业协会商会收取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应遵循自愿、公平、公开的原

则，不得强制服务和强制收费，收费标准应向社会公示。行业协会商会接受社会各界捐

赠要坚持自愿和无偿的原则，与捐赠人订立捐赠合同，禁止强行或者变相摊派。行业协

会商会不得强制企业付费参加各类会议、培训、展览、考核、评比、表彰、出国考察和强制

订购刊物等。

六、做好收费目录清单常态化公开工作。各地、各部门应结合职责分工，对收费目

录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推行常态化公开，确保收费目录清单时效性。财政、发展改革、经

信、民政、物价等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加强对收费公开公示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

七、取消、免征、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后，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履行管理职能所需相

关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入推进收费清理改革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抓好工

作落实。省级有关部门要按各自职责开展收费专项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按照《财

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查处。

附件：１ 浙江省省级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２ 浙江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５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３３ 期



书书书

附
件
１

浙
江
省
省
级
设
立
的
行
政
事
业
性
收
费
目
录
清
单

序
号

部
门

收
费
项
目

政
策
依
据

备
注

１ ２
教
育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住
宿
费
（
城
市
学
校
）
浙
教
计
〔
２０
０６
〕
１２
４
号
、
浙
教
计
〔
２０
０７
〕
７２
号
、
浙
教
计
〔
２０
１０
〕
１５
号

普
通
高
校
招
生
体
检
费

浙
价
费
〔
２０
１４
〕
４９
号

３
公
安

戒
毒
人
员
戒
毒
费

浙
财
综
字
〔
２０
０５
〕
６５
号
、
浙
价
费
〔
２０
０６
〕
１７
号

４ ５
人
力
社
保

职
工
伤
残
医
务
劳
动
鉴
定
费

浙
价
费
〔
２０
０１
〕
１５
９
号

医
疗
保
险
ＩＣ
卡
遗
失
补
发
工
本
费

浙
价
费
〔
２０
０１
〕
２７
３
号
、
浙
价
费
〔
２０
０４
〕
２３
０
号

６ ７ ８ ９

交
通
运
输

货
物
港
务
费
▲

浙
价
费
〔
１９
９４
〕
６９
号
、
浙
价
费
〔
２０
０４
〕
３３
４
号
、
浙
价
费
〔
２０
０５
〕
１９
９
号

引
航
、
移
泊
费
▲

浙
价
费
〔
１９
９４
〕
６９
号

船
闸
过
闸
费
（
限
于
政
府
投
资
的
船

闸
）

浙
政
办
函
〔
２０
０９
〕
４９
号
、
浙
政
办
函
〔
２０
１１
〕
１６
号
、
浙
财
综
〔
２０
１１
〕
６２

号
、
浙
财
综
〔
２０
１３
〕
１１
４
号

到
期
自
动
取
消

“
四
自
”
航
道
收
费
（
限
于
政
府
投

资
）
▲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０４
〕
１０
５
号
、
浙
政
办
函
〔
２０
０５
〕
１５
号
、
浙
政
发
〔
２０
０８
〕
６６

号
、
浙
政
办
函
〔
２０
０９
〕
４９
号

１０
水
利

船
舶
过
闸
费
（
限
于
政
府
投
资
的
船

闸
）

浙
财
综
〔
２０
１２
〕
１６
号
、
浙
价
费
〔
２０
０１
〕
３３
５
号
、
浙
价
费
〔
２０
０８
〕
１０
９
号
、

浙
财
综
〔
２０
１２
〕
１１
９
号

到
期
自
动
取
消

１１
文
化

借
书
证
遗
失
补
证
工
本
费

浙
财
综
字
〔
２０
０５
〕
７２
号

１２ １３
农
科
院

农
产
品
及
药
肥
测
试
鉴
定
费

浙
价
费
〔
１９
９８
〕
４０
４
号

农
产
品
及
药
肥
试
验
推
广
费

浙
价
费
〔
１９
９８
〕
４０
４
号

１４
各
有
关
部
门

评
审
推
荐
费

浙
价
费
〔
１９
９７
〕
１０
８
号
、
浙
价
费
〔
２０
０２
〕
２２
９
号

　
注
：１

本
收
费
目
录
指
我
省
省
级
设
立
的
行
政
事
业
性
收
费
项
目
，
我
省
执
行
的
国
家
设
立
的
行
政
事
业
性
收
费
项
目
以
国
家
公
布
的
目
录
为
准
。

２
省
以
下
设
立
的
以
及
省
级
部
门
未
按
规
定
程
序
擅
自
设
立
的
行
政
事
业
性
收
费
项
目
，
一
律
取
消
。

３
标
注
“
▲
”
号
的
收
费
项
目
，
对
小
微
企
业
免
予
征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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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２

浙
江
省
省
级
政
府
定
价
的
涉
企
经
营
服
务
收
费
目
录
清
单

序 号
收
费
项
目

行
业
主
管

部
　
　
门

设
立
依
据

收
费
文
件

收
费
范
围

和
对
象

执
收
单
位

１
部
分
气
象
专
业

服
务
收
费

省
气
象
局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气
象
法
》
《
气
象
灾
害
防

御
条
例
》
《
浙
江
省
气
象
条
例
》
《
浙
江
省
雷

电
灾
害
防
御
和
应
急
办
法
》

浙
价
服
〔
２０
０８
〕
２６
７
号
、

浙
价
服
〔
２０
１３
〕
８３
号

委
托
服
务

单
位

具
备
资
质
的
气
象

服
务
机
构

２
民
用
建
筑
项
目

节
能
评
估
收
费

省
建
设
厅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节
约
能
源
法
》
《
浙
江
省

实
施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节
约
能
源
法
〉
办

法
》

浙
价
服
〔
２０
１３
〕
８４
号

委
托
服
务

单
位

具
备
资
质
的
节
能

评
估
机
构

３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项
目
节
能
评
估

收
费

省
经
信
委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节
约
能
源
法
》
《
浙
江
省

实
施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节
约
能
源
法
〉
办

法
》

浙
价
服
〔
２０
１３
〕
２５
０
号

委
托
服
务

单
位

具
备
资
质
的
节
能

评
估
机
构

４
房
产
测
绘
收
费

省
建
设
厅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测
绘
法
》
《
房
产
测
绘
管

理
办
法
》

浙
价
服
〔
２０
１３
〕
８６
号

委
托
服
务

单
位

具
备
资
质
的
测
绘

机
构

５
日
照
分
析
服
务

收
费

省
建
设
厅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物
权
法
》
《
城
市
居
住
区

规
划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０
１８
０—
９３
）
、
《
浙
江

省
城
市
建
筑
工
程
日
照
分
析
技
术
规
程
》

（
ＤＢ
３３
／１
０５
０—
２０
０８
）

浙
价
服
〔
２０
１３
〕
２５
６
号

委
托
服
务

单
位

具
备
资
质
的
城
乡

规
划
编
制
单
位
或

规
划
咨
询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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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政
府
投
资
项
目

工
程
造
价
咨
询

收
费

省
建
设
厅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筑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
《
浙
江
省
建
设
工
程
造

价
管
理
办
法
》

浙
价
服
〔
２０
０９
〕
８４
号

委
托
服
务

单
位

具
备
资
质
的
工
程

造
价
咨
询
机
构

７
省
重
大
建
设
工

程
交
易
服
务
收

费

省
发
改
委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筑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

浙
价
服
〔
２０
０３
〕
１１
２
号

委
托
服
务

单
位

省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８
矿
业
权
交
易
服

务
收
费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筑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
《
浙
江
省
矿
产
资
源
管

理
条
例
》

浙
价
服
〔
２０
１３
〕
２４
２
号

委
托
服
务

单
位

经
国
土
资
源
部
门

批
准
设
立
的
矿
业

权
交
易
机
构

９
部
分
安
全
生
产

评
价
和
检
测
服

务
收
费

省
安
监
局
、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
产
法
》
《
烟
花
爆

竹
安
全
管
理
条
例
》
《
浙
江
省
安
全
生
产
条

例
》
《
浙
江
省
交
通
建
设
工
程
质
量
和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办
法
》

浙
价
服
〔
２０
１３
〕
２５
４
号
、

浙
价
服
〔
２０
１３
〕
２６
４
号
、

浙
价
服
〔
２０
１３
〕
２４
１
号

委
托
服
务

单
位

具
备
资
质
的
安
全

评
价
机
构
、
交
通
建

设
工
程
检
测
机
构
、

冲
压
设
备
安
全
检

测
检
验
机
构

１０
口
岸
查
验
和
电

子
口
岸
服
务

杭
州
海
关
、

宁
波
海
关

《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关
于
进
一
步
做
好
清
理

规
范
进
出
口
环
节
经
营
服
务
性
收
费
工
作
的

通
知
》
（
发
改
电
〔
２０
１２
〕
２３
０
号
）
、
《
浙
江
省

定
价
目
录
》

浙
价
服
〔
２０
１３
〕
１３
０
号
、

浙
价
服
〔
２０
１３
〕
１３
１
号
、

浙
价
服
〔
２０
１４
〕
５２
号

进
出
口
企
业

提
供
口
岸
查
验
和

电
子
口
岸
服
务
的

单
位

１１
车
辆
通
行
费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
收
费
公
路
管
理
管
理
条
例
》
《
浙
江
省
收
费

公
路
管
理
办
法
》

省
政
府
办
公
厅
有
关
收
取

车
辆
通
行
费
的
复
文
件

运
输
企
业
及

社
会
车
辆

收
费
公
路
业
主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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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政办发〔２０１５〕１０９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政府部门权力清单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浙江省政府部门权力清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权力清单管理，加强对各级政府部门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政府部门行政权力，是指法律法规赋予本省行政区域内各

级政府部门行使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行政职权（以

下简称为行政权力）。

本办法所称的权力清单包括行政权力的权力名称、权力类别、实施依据、实施主体、

运行流程等内容。

第三条　 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按照依法行政、公开公正的原则，在浙江政务服务网公

布权力清单，依法行使纳入权力清单的行政权力。

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在行使权力清单所列行政权力的同时，承

担相应的责任，构建职责体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第四条　 各级机构编制部门统筹负责同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的管理监督工作，组

织开展职权清理、审核确认、清单编制、动态管理等工作，经同级政府授权调整并公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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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清单。

各级政府法制部门负责同级政府部门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审查工作。

各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牵头部门应当加强与权力清单维护、管理工作的衔接，优化

行政审批流程。

各级监察部门负责行政权力的监察工作，对权力清单涉及的廉政风险点实施监控，

对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实施责任追究。

各级政府办公室（厅）负责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推进行政权力运行信息化平台建

设和管理。

各级政府部门负责本部门权力清单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省级政府部门负责指导

本系统权力清单维护、管理工作，制定本系统统一、规范的权力清单基本目录。

各级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有利于工作开展为原则，对上述部门的职责

分工进行必要调整。

第五条　 浙江省行政权力事项库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建立，是全省各级政府部门

管理、发布行政权力清单和行政权力信息的统一平台，是实现行政权力网上运行的基础

数据库。

第六条　 纳入浙江省行政权力事项库管理的行政权力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和运行信

息两类。基本信息包括权力名称、基本编码、权力类别、实施依据等内容；运行信息包括

实施主体、收费依据和标准、办理机构、办理时限、办理地点、联系电话、监督方式、常见

问题解答、运行流程、服务表格等内容。

第七条　 浙江省行政权力事项库分为基本目录库和权力运行库。行政权力的基本

信息纳入基本目录库管理，不同地区、层级政府部门行使的同一项行政权力，在基本目

录库中列为一个条目，赋予统一的基本编码。全省各级政府部门实际行使的行政权力

信息纳入权力运行库管理，各级政府部门在权力运行库中的行政权力基本信息必须从

基本目录库下载，行政权力运行信息由政府部门自主梳理入库。

各级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和浙江省行政权力事项库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自动关联。

第八条　 浙江省行政权力事项库信息系统由省政府办公厅负责建设、管理；省编委

办负责浙江省行政权力事项库基本目录库的维护、管理；各级政府部门负责浙江省行政

权力事项库权力运行库的维护、管理。

第九条　 权力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

对权力清单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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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法规、规章新设行政权力的；

（二）行政权力设定依据失效、废止或更改的；

（三）行政权力因机构、职能变动调整的；

（四）行政权力运行信息内容发生变更的；

（五）其他应当予以调整的情形。

第十条　 符合本办法第九条第（一）、（二）项情况的，由相应的省级政府部门于法

律、法规、规章公布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省编委办提出调整本系统行政权力清单的

申请，并提交需调整行政权力所涉及的本系统各级有关部门名录；限于特定区域实施的

法律、法规、规章设定的行政权力，由当地政府部门于法律、法规、规章公布之日起 １５ 个

工作日内向省级政府部门提出调整行政权力清单的申请，省级政府部门在 ５ 个工作日

内完成初审（如无对应省级政府部门，由当地机构编制部门承担初审职责），初审同意

的，报省编委办审核。省编委办于受理申请当日，同步征询省法制办合法性审查意见，

省法制办在 ５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省编委办根据合法性审查意见，在 ５ 个工作日内

作出是否同意调整的决定，同意调整的，于法律、法规、规章生效之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

网对各级有关部门权力清单进行调整。法律、法规、规章为自公布之日起生效的，各环

节的时限均缩短为 ２ 个工作日。

符合本办法第九条第（三）项情况的，由调整后实施权力的政府部门于职能变动文

件下达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就本部门需调整的行政权力清单，向同级机构编制部门提

出申请。机构编制部门在 ５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核同意的，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同

步调整相关单位的权力清单。

符合本办法第九条第（四）项情况的，自变更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由各级政府部

门自行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对权力清单相关行政权力运行信息内容进行更改，并报告

同级机构编制部门。

各级政府部门未按规定的程序、时限提出申请或调整行政权力清单的，同级或上级

机构编制部门、法制部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牵头部门可以提出督促意见。

第十一条　 政府部门行政权力委托下放或实行市、县（市、区）属地管理的，由下放

行政权力的政府部门向同级机构编制部门提出调整申请，由机构编制部门征询同级法

制部门合法性审查意见，法制部门在 ５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机构编制部门根据合法

性审查意见在 ５ 个工作日内报请同级政府审核，政府批准同意的，机构编制部门通过浙

江政务服务网调整上下级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承接委托下放或属地管理行政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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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做好行政权力运行信息内容的更改工作。

第十二条　 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应当每月汇总同级政府部门行政权力清单的变动情

况，于下月初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向社会公布上月同级政府部门行政权力清单变动明

细表。

第十三条　 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情况的评估和

监督检查，定期开展行政权力事项清理工作，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符合全面深化

改革要求或社会公众反映强烈的行政权力事项，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四条　 政府部门应当在每年 １ 月底前，向同级政府、机构编制部门报送上年度

行政权力运行情况报告。

年度报告内容包括：行政权力运行、行政监察、法制监督的基本情况，检查考核情

况，影响行政权力运行的主要因素，以及同级政府要求报告的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政府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同级政府、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

部门给予通报批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行使权力清单确定的行政权力的；

（二）在权力清单之外违法设定或行使行政权力的；

（三）变相行使已取消、转移、下放的行政权力的；

（四）未按规定程序和时限提出行政权力清单调整申请的；

（五）未公布行政权力运行流程或未按运行流程规定的程序行使行政权力的；

（六）未按规定维护、管理本部门行政权力运行信息的；

（七）未按规定报送行政权力运行情况年度报告的；

（八）其他违反行政权力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十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政府部门有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行为

的，可以向同级政府、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政府或部门应

当按照规定程序和权限，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调查，举报情况属实的，提请有权处

理的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问责。对实名举报的，应当于

调查处理完成后 ７ 个工作日内向举报人书面告知处理情况。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列入党委工作机构序

列但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单位，以及其他实行权力清单管理单位的权力清单管理工作，

适用本办法。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３０ 日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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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政办发〔２０１５〕１１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经省政府同意，现就

深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继续深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工作，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加快政府

职能转变，增强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进一步明确各地、各部门权责界限，加快形成边

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统一、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职责体系，推进政府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二、工作内容

（一）推进权力清单“瘦身”和责任清单“强身”。做好权力清单“瘦身”工作。按照

职权法定原则，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权力应予取消。对于涉及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政

权力，在报请国家层面研究解决相关设定依据问题的同时，积极争取我省先行先试的政

策支持。各地、各部门要积极探索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权力运行流程和运行方式的创新。

对国家、省已明确取消和下放的权力事项，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做好衔接工作，避免出现

管理“真空”。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下级的指导和监督，组织开展相关培训服

务，确保简政放权的各项举措执行到位。对由基层管理更加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领域

权力事项，除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由省级部门行使的之外，在充分考虑地方承接能

力的基础上，按照便民高效原则，实行市县政府属地管理。

做好责任清单“强身”工作。围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

决策部署和工作重点，突出解决基层和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结合部门职责和工作

实际，提出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经同级政府审定后，列入部门责任清单对外公布。年中

根据新的任务要求，由部门对工作目标进行修订，报同级政府核准。各级政府办公室

（厅）负责组织对部门工作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定期抽查，并围绕重点工作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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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等，开展年度目标责任制量化考核评价。结合简政放权，清理部门

内部管理事项，完善工作内容，提高办事效率。突出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履职重点，及

时理顺工作中新出现的职责交叉问题。对需要多个部门管理或协同配合的事项，建立

协调配合机制，明确部门职责边界，补充完善涉及多个部门的职责分工。围绕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清单。

（二）推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全面覆盖。为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

力，打通制度建设的“最后一纳米”，按照权责统一原则，理顺乡镇（街道）与县级部门、

村（社区）关系，规范乡镇（街道）行政权力，明确责任事项，编制并公布权力清单、责任

清单，接受社会监督，实现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全面覆盖。依法赋予乡镇（街道）履行职

责必要的职权，对直接面向群众和企业、由乡镇（街道）管理更为方便有效的各类事项，

下放到乡镇（街道），做到权随责走。探索建设乡镇（街道）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

法、便民服务等 ４ 个平台，提升乡镇（街道）协调统筹能力。各地要积极推进高新区、经

济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等功能区管理机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优化功能

区机构和权力运行，改善发展环境，提升行政效能，方便行政相对人办事。

（三）实行部门职责精细化管理和行政权力动态调整。围绕优化政府职责体系，认

真贯彻实施《浙江省人民政府部门职责管理办法》，建立责任清单数据库，推进部门职

责精细化管理。制定实施《浙江省人民政府部门权力清单管理办法》，建立权力清单和

责任清单动态调整机制、与浙江政务服务网有序衔接机制、部门行权履职考核评价机

制、清单执行情况监督检查机制、违法违规责任追究机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审

查，将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实施执行情况纳入法治政府考核，依托省委、省政府的巡视审

计督查制度，积极开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定期督查工作，确保清单管理的严肃性、时效

性、规范性、科学性。

（四）加强简政放权的整体性、协同性建设。加强部门之间、上下级政府之间的会

商联动，做到左右衔接、上下对接，确保改革的整体性、协同性。上级行政机关按照权责

统一原则，做到权力与责任同步转移或下放。下级行政机关要将下放的权力事项纳入

本部门的权力清单，健全工作制度，完善工作流程，确保下放的权力事项接得住、管得

好，切实担负起行使行政权力的责任。对于部门间相互关联的行政权力，各部门在提出

本部门权力调整意见时，要提出本权力涉及部门的同步调整方案，尽可能保持行政权力

的同步清理、转移和下放，防止简政放权碎片化。对于技术要求高、专业性强的权力事

项，下放前要征求承接部门的意见，避免因承接能力不足产生监管“真空”问题。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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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已经下放的权力事项，要及时跟踪承接和工作开展情况，对下级部门暂时缺乏承接

能力的应予以收回。

（五）推进行政权力网上运行和信息共享。加强全省各级权力清单的比对衔接，及

时做好行政权力信息梳理，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形成统一规范、上下衔接的行政权力

网上运行体系。建立行政权力管理系统，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加强对行政权力网上运行

情况的大数据统计和分析，提高行政管理绩效。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开辟专栏，启动

“群众点菜”机制，向社会征集推进简政放权的意见建议，鼓励和引导全社会参与政府

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除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外，应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

信息按照规定期限及时上网公开。加快整合部门信息系统，实现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互

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充分运用大数据，建立和完善“互联网 ＋”的监管模式。除法

律、法规和规章明确规定外，对申请立项新建的部门信息系统，凡未明确部门间信息共

享需求的，不予审批；对在建的部门信息系统，凡不能与其他部门互联共享信息的，不得

通过验收。推进乡镇（街道）、村（社区）网上服务站建设，实现行政权力运行系统向基

层延伸。建立全省统一的电子监察系统，对全省网上运行的权力事项进行全流程监督，

提高行政权力运行绩效。

（六）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简政放权要求，结合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及时修改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加强审批后监管工作，明确监管重点，做到

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负责。按照该管的事情要管住管好的要求，细化监管措施和流

程标准，增强监管制度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建立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

派执法检查人员的“双随机”抽查机制，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规范部门自

由裁量权。推进综合行政执法，着力解决基层多头执法、执法缺位并存的问题和基层政

府社会管理权责不匹配的问题。推进统一投诉举报平台建设，规范职能部门处理投诉

程序，强化外部监督，形成统一受理、按责转办、限时办结、统一督办、统一考核、行政问

责的业务闭环，推动行政综合执法管理流程的优化再造。建立健全联合执法协调指挥

机制，推进部门间的联合执法，强化执法统筹协调，形成执法合力，切实解决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执法不严、推诿扯皮等问题，提高行政执法效率。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认真领会深化权力清单、责

任清单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与其他政府改革工作相结合，抓细抓实，有序推进。各地、各

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意识，明确任务分工，细化工作举措，形成工作合力，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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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强化协调配合。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做好深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工作。机构编制部门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统筹开展相关工作。审批制度改革牵头部

门要做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权力清单制度的衔接，提高行政审批绩效。监察部门要

发挥监督监察职能，强化责任追究机制，督促各部门梳理追责依据，明确追责情形，加强

行政问责。各市、县（市、区）政府要做好乡镇（街道）和功能区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梳

理和公布运行工作。浙江政务服务网管理机构要按照工作职责，做好行政权力管理系

统的运行管理和深化提升工作。

（三）严格监督检查。各地要将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管理运行纳入政府督查范围，

向社会公布举报投诉电话、电子邮箱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定期监督检查制

度，重点对不按权力清单行使行政权力、不按责任清单规范履职、不及时调整清单内容等

行为进行检查督促，开展责任追究，切实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四）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宣传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及时

准确发布改革信息和法规政策解读，回应社会关切，创新社会参与机制，拓宽公众参与

渠道，凝聚各方共识，营造良好氛围，不断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附件：深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工作职责分工和时间进度安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

附件

深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工作职责分工和时间进度安排

序号 工作任务 负责单位 时间进度

１ 暂予保留行政权力清理

工作

省编委办、省法制办

会同省级部门

２０１５年 １２ 月底前完成（涉
及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的，

按照法定程序推进）

２
乡镇（街道）和功能区权

力清单责任清单梳理公

布工作

各市、县（市、区）政

府，省编委办
２０１６ 年一季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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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启动本年度权力清单责

任清单实施执行情况监

督检查工作

省政府办公厅会同省

编委办、省发改委、省

财政厅、省监察厅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底前完成

４ 加强简政放权的整体性、

协同性工作
省审改办 持续实施

５ 推进行政权力网上运行

和信息共享工作

省政府办公厅会同省

级部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底前取得阶
段性成果，２０１６ 年底前完
成

６ 将年度重点工作目标列

入责任清单

各市、县（市、区）政

府，省政府办公厅、省

编委办会同省级部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底前完成

７ 修订完善事中事后监管

制度

各市、县（市、区）政

府，省编委办会同省

级部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底前完成

８ 编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
各市、县（市、区）政府，

省发改委、省编委办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底前完成

９ 建立责任清单数据库
省政府办公厅、省编

委办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底前完成

１０ 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
各市、县（市、区）政

府，省监察厅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底前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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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政办发〔２０１５〕１１３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三名”工程的若干意见》（浙政发〔２０１３〕５８ 号）

精神，省“三名”工程建设联席会议遴选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３１ 家

企业为我省第二批“三名”培育试点企业。经省政府同意，现将企业名单予以公布。

实施“三名”工程是我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增强创新驱

动发展能力、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大举措。第二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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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培育试点企业要制订符合企业实际的具体培育方案，明确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造

方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具体目标以及相配套的措施，努力成为综合创新的典型、迈向

中高端发展的标杆以及行业发展的龙头，进一步在全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各地、省级

有关部门要在对第一批试点企业培育工作进行总结完善的基础上，统筹部署第二批试点

企业培育工作，切实加强政策扶持、指导服务和过程管理，推进培育工作迈上新台阶。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浙江省第二批“三名”培育试点企业名单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

美大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生辉照明有限公司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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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

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今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通天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舟山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q r s

２０１６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继续实行免费赠阅。读者可通过下列途径获取：

一、登录网站查阅电子版本。可在省政府门户网站首页点击“政府公报”（或登

录网址：ｈｔｔｐ：／ ／ ｚｆｇｂ． ｚｊ． ｇｏｖ． ｃｎ）查阅《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二、申请免费赠阅。读者可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室提出书面申请，审核同意

后予以免费赠阅。申请免费赠阅的个人须在 １２ 月 ２０ 日前，将身份证复印件、赠阅

事由、联系电话、邮政编码以及详细地址等情况函告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室，以便统

一提供邮局代发。单位申请免费赠阅，需加盖单位公章。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室通

信地址：省行政中心 １ 号楼，邮编：３１００２５。１２ 月 ２０ 日以后，需要的读者可到各取阅

点免费取阅。

三、自行取阅点免费获取。《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自行取阅点附后。也可以

直接到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室发行部取阅，地址：杭州市金祝南路 ２ 号省行政中心

９ 号楼北楼 １ 楼，电话：０５７１ － ８７０５２４６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室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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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取阅点：

浙江省图书馆（杭州市曙光路 ７３ 号）

浙江省档案馆（杭州市曙光路 ６ 号）

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杭州市天目山路 ２２６ 号）

浙江省地税局直属一分局（杭州市体环二路 １ 号）

浙江省工商局注册大厅（杭州市莫干山路 ７７ 号）

浙江省外文书店（杭州市凤起路 ４３６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室发行部（杭州市金祝南路 ２ 号省行政中心 ９ 号楼北楼 １ 楼）

杭州市：

杭州市行政服务中心（杭州市解放东路 １８ 号）

杭州市市民之家（杭州市新业路 ３１１ 号）

杭州市图书馆专题文献部（杭州市解放东路 ５８ 号市民中心 Ｇ楼）

宁波市：

宁波市行政服务中心（宁波市宁穿路 １９０１ 号）

宁波市图书馆（宁波市永丰路 ３５ 号）

温州市：

温州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政府信息查阅点（温州市惠民路光明桥东首）

温州市图书馆（温州市府西路 ８５ 号）

湖州市：

湖州市行政服务中心（湖州市红旗路 ９９ 号 ６ 楼）

湖州市档案馆（湖州市仁皇山路 ６６６ 号行政中心 ５ 号楼）

湖州市图书馆（湖州市龙王山路 ７２８ 号）

湖州市浙北高速客运中心（湖州市二环西路 １９８８ 号）

嘉兴市：

嘉兴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嘉兴市广场路 ３５０ 号）

嘉兴市图书馆（嘉兴市海盐塘路 ３３９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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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

绍兴市行政服务中心（绍兴市惠利街 ２０ 号）

绍兴市图书馆（绍兴市洋江西路 ５３０ 号）

金华市：

金华市行政服务中心（金华市李渔路 ８０１ 号）

金华市图书馆 ３ 楼阅览室（金华市永康街 ２８８ 号）

衢州市：

衢州市行政服务中心（衢州市花园东大道 １６９ 号）

衢州市图书馆阅览室（衢州市三衢路 ３１９ 号）

舟山市：

舟山市审批办证中心（舟山市新城海天大道 ６８１ 号）

舟山市图书馆（舟山市环城西路 ９８ 号）

舟山市图书馆（新馆）（舟山市新城海天大道 ６１０ 号海洋文化艺术中心）

舟山市普舵区东港图书馆（舟山市海华路 ５８９ 号）

台州市：

台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台州市爱华路 １８ 号新台州大厦 ４ 楼）

台州市图书馆（台州市和谐路 １６８ 号市政府西侧）

丽水市：

丽水市城市规划展览馆（丽水市大猷街 ３２ 号）

丽水市政府行政审批中心（丽水市花园路 １ 号）

丽水市遂昌县石练镇人民政府（遂昌县石练镇练西东路 １ 号）

各县（市、区）自行取阅点：

设在档案馆、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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